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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崗國中學生校園規範 

96年 8月 30日校務會議通過 

96年 9月 7日公佈實施 

1140829校務會議修訂 

1150126校務會議修訂 

第一章    作息 

第 1條    本校作息時間如下：（每週二或五 08:00-08：30實施朝會） 

08:00-08:20 早    修      12:30-13:00 午    休 

08:30-09:15 第 一 節      13:10-13:55 第 五 節 

          09:25-10:10 第 二 節      14:05-14:50 第 六 節 

    10:20-11:05 第 三 節      15:00-15:45 第 七 節 

    11:15-12:00 第 四 節      15:45-16:00 打掃時間 

    12:00-12:30 午    餐      16:00-16:45 第 八 節 

第 2條   學生應遵守下列作息規定： 

一、學生應遵守作息時間，按時到校。上課鐘響應在上課地點就位，

不得至合作社或藉故於校園遊蕩。上課鐘響後上廁所應徵得該節

任課老師同意。 

二、午餐應自備環保餐具食用學校營養午餐（有提供素食），若因身

體狀況等特殊原因，得由家長親自送餐，不得於校外購買或訂購

（也請家長勿於校園周圍送午餐，應送至健康中心旁待領） 

三、午休時間非公差勤務，校隊練習、師長約談等正當理由，不得離

開教室。午休期間不應進行打掃工作，以免影響秩序。 

四、打掃時間應確實打掃，不得在校園內群聚遊蕩、至合作社或於球

場打球。 

五、學生在上學期間，不得出校購買食物、飲料，亦不得請其他同學

或校外人士代購，若有需要應至合作社或請導師以班級為單位統

一訂購並送至健康中心旁待領。 

第 3條    無論任何原因，凡需於上學時間外出，應至學務處填寫外出證核准後

方可離校。 

第 4條    允許申請外出之事由： 

一、身體不適就醫或回家休息 

二、因事臨時請假。 

三、其他確有急迫性之外出原因。 

第 5條    不得申請外出之事由： 

一、拿取、購買上課用品或回家作業。 

二、繳納各項費用。 

第 6條    外出返校應將外出單及相關證明繳回學務處，且不得藉外出之便購買

飲料、食品等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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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7條    家長到校或教師帶學生外出應知會學務處，得免申請外出證。 

 

第三章    請假 

第 8條    本校請假規定如下： 

一、無故未到校或未在上課地點（含早修、朝會、始業式、休業式、

學校特定活動），視為「曠課」。 

二、病假應於返校上課一週內以請假證或校園 APP銷假，三日以上應

檢附就醫證明（診斷書、藥袋等）。在校若身體不適，應至健康

中心請校護判斷。因留於健康中心觀察而造成曠課，依健康中心

所登記之休息觀察記錄，將曠課註銷為「病假」。 

三、事假應事先請假，最遲應於事假當日與導師或學校聯繫，並於返

校上課一週內以請假證或校園 APP銷假。 

四、公假應由相關處室或帶隊老師於學務處填妥公假（差）申請單，

經導師簽章後，送學務處登記。 

五、因申請外出期間造成曠課者，亦應依上述規定請假。 

第 9條    未於規定期限內銷假，經【勤惰週報表】通知各班、【缺勤通知單】

寄出一週後仍未銷假者，其曠課不得註銷。 

 

第四章    服儀 

第 10條   學生於上學期間應遵守下列服儀規定： 

一、上下半身或外套皆應穿著規定之校服樣式並繡上正確學號，除體

育課徵得體育老師同意，並於下一節上課前換回外，其餘任何情

況、地點皆不得穿著便服。天冷應先著學校外套再添加衣物 

二、髮式應以整齊、清潔、健康、自然為原則，並作適宜之梳理，不

凌亂、不遮眼。 

三、五官應保持素顏，不得化妝。 

四、不得佩帶耳環、穿刺類飾品、項鍊、戒指等飾物，但因家庭宗教

信仰等因素，經家長告知者，不在此限；若已穿耳洞者應以耳棒

或耳針代替耳環，若帶玉珮、平安符、十字架等應置於校服內，

不宜外露。 

六、指甲應定期修剪清理，不得過長或藏污納垢，且不得擦指甲油或

做指甲彩繪。 

七、穿鞋應以適合運動為原則，不得穿著露腳指、腳後跟或有鞋跟之

鞋款，亦不得穿著釘鞋，並於鞋內著單色、素色、透氣、吸汗且

能完整包覆腳跟之襪子。 

八、書包應背雙肩背包，不得背單肩、斜背背包或手提包。 

第 11條   違反服儀規定，將列入日常生活表現紀錄、若口頭糾正仍未改善，將 

          通知監護人協請處理、必要時進行靜坐反省及書面自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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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   交通 

第 12條   學生上放學應遵守交通法規及下列規定： 

一、步行上放學者，不得任意穿越馬路或不遵守交通號誌。 

二、騎單車上放學者，應將單車停入學校車棚，不得於校外違規停放。 

三、上放學交通尖峰時段於學校側門（樹人街）外之上下坡應下車牽

行，並不得於任何路段雙載；騎乘電動車要戴安全帽。 

四、家長接送者，應配合學校規劃之接送路線上下車，不得任意下車

或穿越車道。 

 

第六章    行為 

第 13條   自身物品應自負保管責任，貴重物品及金錢應隨身攜帶。 

第 14條   除教學所需之物品外，學生到校攜帶物品應遵守下列規定： 

一、每天第一節課前，由各班手機保管人收齊全班同學手機，送交學

務處統一保管，放學後始可領回發還同學。 

        二、其餘與課堂學習無關之用品，不得攜帶。 

        三、課外讀物或師長同意攜帶之物品，需配合導師和任課老師同意之 

     時間閱讀或使用。 

第 15條   學生應遵守下列整潔環保規定： 

一、教室內外應隨時保持整潔，不得亂丟垃圾或隨地吐口水、吐痰。 

二、廢棄物應分類，做好垃圾減量和資源回收工作。 

三、應實踐節能、減碳之環保要求，不得有任意戲水、浪費電源等行

為。 

第 16條   學生應遵守下列校園秩序規定： 

          一、上課不得有擅離座位、吵鬧嬉戲、製造噪音、吃東西等影響教學

之不良行為。 

二、教學區內不得進行任何破壞安寧之活動或行為，如追逐打鬧、球

類活動（包含丟、拍、傳接球）等。 

第 17條   學生應遵守下列課堂學習規定： 

    一、上課認真聽講、完成老師交代之練習及回家作業，不得有抄襲之 

行為。 

    二、任何測驗應秉持誠實態度作答，以了解自身學習成果，不得有任 

何舞弊或篡改分數之行為。 

第 18條   學生應遵守下列教室管理規定： 

    一、放學或上室外課應將門窗水、電、冷氣關妥。 

二、上學或上課應由班級負責開門之同學以鑰匙開門，不得以爬窗、

拍窗、踹門等不當方式進入教室。若未攜帶鑰匙，應向導師或總

務處借用，並於開門後立即歸還。 

          三、課後或假日若需回教室取物，應至總務處登記，由值日人員陪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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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前往。 

 

第七章    獎勵 

第 19條   學生有下列良好行為，除口頭嘉勉外，得視實際情況簽請嘉獎： 

一、日常行為表現良好。 

二、拾金、拾物不昧。 

第 20條   學生擔任服務工作，得視實際表現情況依下列標準簽請嘉獎： 

一、單次或短期學校活動服務，得敘嘉獎 1至 2次。 

二、擔任班級幹部、學校各項服務隊，得敘小功 1至 2次。 

第 21條   學生參加比賽或受邀表演，得依下表範圍敘獎：（受邀表演視同該範

圍優等） 

 

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第 22條   學生有足為同學楷模或能增進學校榮譽之良好行為，確有敘獎之必要

者，則依具體事實簽請敘獎。 

 

第八章    不當行為通知監護人協處 

第 23條   學生若有違反作息、交通、行為各章之規定教師得視動機、目的、結 

          果、事後態度等因素，給予口頭糾正或由學務處開立不當行為通知單 

          (附件 1)通知監護人協處。 

 

第九章    記過懲處 

第 24條   學生若有下列違反生活常規者，記警告一次： 

一、已通知監護人協助處理之行為仍再犯者。 

二、不配合師長、幹部、公差執行公務者。 

三、小考舞弊或塗改分數 

第 25條   學生已記警告一次行為仍再犯者，記警告兩次。 

 

區域 名次 代表學校參加 學生自行參加 

全國以上 

特優或第一名 大功 1次 小功 2次 

優等或二、三名 小功 2次 小功 1次 

甲等或佳作 小功 1次 嘉獎 2次 

縣 

特優或第一名 小功 2次 小功 1次 

優等或二、三名 小功 1次 嘉獎 2次 

甲等或佳作 嘉獎 2次 嘉獎 1次 

鄉鎮市 

特優或第一名 小功 1次 嘉獎 2次 

優等或二、三名 嘉獎 2次 嘉獎 1次 

甲等或佳作 嘉獎 1次 無 

校內 

特優或第一名 
頒發獎狀 

不再記功嘉獎 
優等或二、三名 

甲等或佳作 



5 

 

第 26條   學生若有下列違反法令或影響他人安全或權益者，記小過一次： 

一、定期評量或模擬考舞弊或塗改分數 

二、抽菸(含電子菸)、喝酒、嚼檳榔。 

三、無照騎機車或駕駛汽車。 

四、進出未成年不得進入場所。 

五、攜帶或使用刀槍械(含仿真物)或其他經認定足以傷人物品。 

六、故意破壞公物或他人物品。 

七、焚燒物品或使用爆竹、煙火、噴燈等易導致火災之物品。 

八、竊取、詐騙、搶奪他人財物或威脅強迫他人交付財物。 

九、聯合校外人士滋擾本校或他校學生或足以影響校園安寧。 

十、其他經獎懲委員會審議情節未達大過者。 

第 27條   學生已記小過一次行為仍再犯者，記小過兩次。 

第 28條   學生若有下列情況，經獎懲委員會審議應記大過者，記大過一次： 

一、個人或集體故意傷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 

二、持有、使用各級毒品。 

三、參加幫派或不良組織。 

第 29條   上述行為若情節嚴重，有實際犯罪之虞者，則移請少年警察隊處理。 

第 30條   疑似性騷擾、性霸凌、校園霸凌之行為樣態，於相關處理會議中視情 

          節輕重給予建議之懲處。 

第 31條   警告、小過由學務主任核定實施；大過由學生獎懲委員會討論議決， 

          經校長核定後實施。 

 

第十章    銷過 

第 32條   學生受書面懲處者，得由簽辦人輔導其申請銷過。 

第 33條   申請銷過需至學務處填寫銷過單，並依規定辦理。 

第 34條   考查期滿經所有考查老師簽署同意銷過者，警告、小過由學務主任核

定銷過，大過及應屆畢業生至畢業日未達考查期滿者，由學生獎懲委

員會討論議決，經校長核定後予以銷過。 

 

第十一章  附則 

第 35條  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由校長公佈施行；修訂時亦同。 


